

中地大京水环发〔2026〕2号
水资源与环境学院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学〔2014〕4号）、《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京招考委〔2026〕4号）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安全性。严格落实上级文件要求，确保招生录取工作过程的安全、顺畅、稳定。

（二）公平性。严格招生录取组织管理，做到政策透明、流程规范、信息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三）科学性。严格招生录取标准，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招生质量。

二、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2026年博士招生录取工作小组，负责本院的招生考核录取工作，学院纪检委员全程监督招生录取工作。
工作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郭华明、彭国华

副 组 长：陈  男  

成    员：蒋小伟、王旭升、胡远安、史浙明、冯传平、金晓媚毕二平、刘明柱、高  冰、孙  畅、刘  洋

纪检监督：田  萌

三、招生计划

2026年我院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总数约为80人（含专项计划）。最终录取人数将根据学校和学院的整体招生情况和生源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四、招生考核工作
（一）进入考核资格的基本要求

普通计划及专项须符合学校进入考核的基本要求。

（二）考核对象

所有符合进入考核要求的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制考生（复试名单见附件1）。

（三）考核形式

考核形式为线下面试。考核专家组及工作人员按学科专业分组统一组织考核，按照统一标准、现场独立评分原则进行考核。

考核专家小组一般不少于5人，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符合学校各项要求。

（四）具体安排

1.资格审查

学院对所有进入考核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再进入考核各个环节，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考核。未完成资格审查者视为自动放弃。

资格审查时间及地点见表1：

表1  资格审查时间及地点
	专业
	时间
	地点

	070900 地质学
081802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5703 地质工程
	2026年4月24日14:00-18:00
	教一楼205

	081500水利工程
	2026年4月24日

14:00-18:00
	教一楼305

	083000环境科学与工程
085701 环境工程
0830J2 健康地学
	2026年4月24日14:00-18:00
	教一楼304


硕博连读考生需提交以下材料：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诚信考核承诺书，需签字。（见附件2）；

（2）硕士成绩单原件一份；

（3）2026年博士研究生考核情况表、2026年博士研究生面试情况记录表，个人信息填写完整并粘贴照片。（见附件3、4）。

申请考核制考生需现场查验以下材料原件：

（1）往届硕士毕业生：二代身份证、四六级证书原件、硕士学历、学位证书；

（2）应届硕士毕业生：二代身份证、在校学生证、四六级证书原件、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硕士毕业证书及硕士学位证书在新生入学报到时交验，两证不全或未获得者不予报到；

（3）国外（境外）学历：二代身份证、学位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4）工程硕士学位证书（单证）：二代身份证、学位证、四六级证书原件教育部学信网出具的学位证书认证；

（5）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者：二代身份证、四六级证书原件、学士学历及学位证书、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相关科技成果奖励证书、已修完与报考学科相同或相近学科硕士阶段主干课程成绩单等相关材料；

（6）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诚信考核承诺书，需签字。（见附件2）；

（7）2026年博士研究生考核情况表、2026年博士研究生考核面试情况记录表，个人信息填写完整并粘贴照片（见附件3、4）。

2. 考核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4月25日  8:00开始（星期六）

地点：资格审查现场通知

3. 考核内容

主要包含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专业知识、外国语测试、综合素质面试、同等学力加试。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此项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

专业知识考核

考核形式：读书报告+PPT答辩

主要考查考生的知识宽度与广度，以及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

考生就专业课复试科目撰写20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和PPT答辩。
注意事项如下：

a.考核科目及参考书目见表2，答题纸见附件5。

b.资格审查时提交读书报告和PPT，汇报时间5分钟。
c.PPT上不得显示个人及报考导师信息。
外国语测试
外国语测试主要考察综合运用外语的能力。

考核形式：面试

外语测试环节考核内容包括：学生语言准确性、话语的连贯性、语言的灵活性和合适性。

综合素质面试

考核形式：PPT答辩

主要考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

考生就学历和学术背景、实习和实践经历、已取得科研成果以及学术规划，进行PPT答辩。

注意事项如下：

a.资格审查时提交读PPT，汇报时间不超过8分钟。
b.PPT上不得显示个人及报考导师信息。
同等学力加试
考核形式：读书报告+PPT答辩

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需加试两门报考专业主干课程科目。

考生就加试科目撰写20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和PPT答辩。满分100分。

a.考核科目及参考书目见表3，答题纸见附件5。

b.资格审查时提交读书报告和PPT，汇报时间5分钟。
c.PPT上不得显示个人及报考导师信息。

	表2 各专业知识考核科目

	专业
	考核科目
	参考书目

	地质学

(070900 )
	水文地质学
	《水文地质学基础》，张人权等，地质出版社，2018；
《地下水科学概论》，周训等，地质出版社，2014。

	水利工程

(081500)
	地下水

动力学
	《地下水动力学（第3版）》（第三版），薛禹群、吴吉春，地质出版社，2010；
《地下水动力学（第5版）》，陈崇希、林敏、成建梅，地质出版社，2011。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02)
	岩土力学
	《土力学》，陈仲颐、周景星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岩体力学》，刘佑荣、唐辉明，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4。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0）
环境工程

(085701)
	环境科学与工程综合
	《排水工程（下）》，张自杰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郝吉明、马广大、王书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宁平、程广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物理性污染控制》，陈杰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环境化学》，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多选一）。

	
	
	

	健康地学

(0830J2)
	环境科学与工程综合或水文地质学
	《排水工程（下）》，张自杰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郝吉明、马广大、王书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宁平、程广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物理性污染控制》，陈杰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环境化学》，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多选一）。
或
《水文地质学基础》，张人权等，地质出版社，2018；
《地下水科学概论》，周训等，地质出版社，2014。

	地质工程

(085703)
	水文地质学
	《水文地质学基础》，张人权等，地质出版社，2018；
《地下水科学概论》，周训等，地质出版社，2014。


	表3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专业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地质学

(070900)
	1.地下水动力学
	《地下水动力学（第3版）》，薛禹群、吴吉春，地质出版社，2010；
《地下水动力学（第5版）》，陈崇希、林敏、成建梅，地质出版社，2011。

	
	2.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徐恒力等，地质出版社，2002。

	水利工程

(081500)
	1.水文学原理
	《水文学原理》，沈冰 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2.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徐恒力等，地质出版社，2002。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02)
	1.弹塑性力学
	《弹塑性力学引论》，杨桂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岩土工程勘察
	《岩土工程勘察》，项伟、唐辉明，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0）
环境工程

(085701)
	1.环境学概论
	《环境学概论》，曲向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

	
	
	

	
	2.环境质量监测
	《环境监测》，奚旦立、孙裕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健康地学

(0830J2)
	1.环境学概论
	《环境学概论》，曲向荣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

	
	2.水文地球化学
	《水文地球化学基础》，沈照理，地质出版社，第三版，1993。

	地质工程

(085703)
	1.水文地球化学
	《水文地球化学基础》，沈照理，地质出版社，第三版，1993。

	
	2.岩土力学
	《土力学》，陈仲颐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岩体力学》，刘佑荣、唐辉明，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8。


（五）考核比例及成绩计算方法
原则上实行差额考核，比例一般不低于120%。合格生源比例不足的，按实际合格生源数组织复试。

考核成绩（总分100分）=外语面试成绩（总分100分）×20%+专业知识考核成绩（总分100分）×30%+综合素质面试成绩（总分100分）×50%。
五、录取

学院在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领导下，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指标数、考核录取办法以及考生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直博生、硕博连读生、申请－考核生占本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总数。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进行单独排队，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有下列情况的，不予录取：

1.资格审查未通过者；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不合格者；

3.考核各环节单项成绩，低于60分者；

4.体检不合格者；

5.考试作弊者； 

6.其他违反国家研究生考试相关规定者。

六、信息公开

学院对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招生计划和录取信息在校研究生院招生网站院系招生模块进行全公示，对相关信息严格按照规定准确、规范、充分、及时予以公开。并按照“谁公开、谁把关”，“谁公开、谁解释”的原则，做好对所公开信息的审核把关和解释说明工作。
公开内容如下：
（一）公开招生计划。
（二）公开考核方案、考核考生名单（考生的姓名、考生编号、报考专业等信息）。
（三）公开与公示录取信息（名单应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总成绩等信息），并对专项计划的拟录取考生进行说明。

学院拟录取名单经过本院博士招生录取工作小组审核后，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核后公示。

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作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7日，公示结束后，各学院应将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进行报备。

最终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信息为准。未经学院公示及“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备案的考生不得录取。

（四）复议制度

学院在学院网站公布招生工作小组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负责受理考生的咨询与申诉，对申诉和投诉问题，经核查属实的，由学院招生工作小组组织复议。如考生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向校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和监察处申诉。

七、其他要求

（一）导师招生要求

导师招生人数包含直博生、硕博连读生、申请－考核考生。

1.每位院内导师可招收录取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人（不含：科研博士；少骨；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生），高层次人才可招收录取人数不超过3人（不含：科研博士；少骨）；

2.新聘导师第一年可招收录取人数不超过1人（含：科研博士；少骨；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生）；
3.校外兼职导师每两年限招1人；

4.对目前导师名下“除名多、退学多、余留多”的“三多”导师，给予减招、限招或停招；

5.对上年度国家抽查博士论文结果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导师，按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处理暂行办法》（中地大京发〔2020〕158号）文件精神执行。

（二）关于科研经费专项博士

1.根据教育部《关于编报2025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教发司〔2024〕100号）文件精神，我校鼓励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申请科研经费专项博士指标；

2.招收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3.每名导师每年招收科研经费博士生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人；

4.科研博士与普通博士生采取“统一复试、分别排队，分类录取”的方式进行。学院根据考生复试成绩及学院指标数先录取普通博士研究生。未进入普通博士拟录取名单，或进入学院普通博士拟录取名单但超出导师本人录取名额限制，并在导师上报的拟招收的科研博士名单内的考生可进入科研博士排队。学院根据复试成绩、申请招收科研博士生导师情况及科研博士指标确定拟招收科研博士生导师名单，导师根据指标情况自主确定拟录取名单。

5.科研经费博士生的培养、毕业、学位授予的要求和日常管理等均与普通博士生一致。

6.招收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与研究生院、培养单位签订相关协议，履行承担培养经费等责任；导师依托科研项目承担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培养经费，标准为理工类16万元/生；培养经费由学校统筹安排全部用于研究生培养。

（三）我校2026年研究生体检工作参照教育部、卫健委、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号）及《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文件进行。按照教育部要求，考生体检工作由我校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

（四）2026年所有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均须缴纳学费，定向生须与定向培养单位签署录取培养协议。

八、严肃考风考纪

学院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考后，学院认为有必要时，将对相关考生再次考核。入学后3个月内，学院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九、应急预案

为确保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招生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工作平稳实施，学校制订应急处置预案，详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十、社会监督

欢迎广大考生及社会各界对我院研究生招生工作进行监督。

我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10-82323917；
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10-82322323；
我院监督电话：010-82322311；

我校纪检监察部门受理考生投诉监督举报电话：010-82322309。
十一、本方案解释权归水资源与环境学院。未尽事宜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水资源与环境学院                              

2026年4月21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水资源与环境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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